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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

錄取人員訓練期程及地點 

一、二等及三等考試錄取人員： 

教育訓練 22 個月，消防警察人員及水上警察人員以外各類科

預定 109 年 2 月於中央警察大學實施，消防警察人員類科第 1

階段(預定 109 年 1 月)於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實施，第 2 階

段(預定 110 年 1 月)至消防機關實施實習訓練，第 3 階段於中

央警察大學實施。  

二、四等考試錄取人員： 

教育訓練 12個月，預定 109年 1月實施，「行政警察人員」教

育訓練地點為臺灣警察專科學校、「消防警察人員」教育訓練

地點由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交由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執行、

「水上警察人員」教育訓練地點由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交由海洋

委員會海巡署教育訓練測考中心執行，結訓後統由臺灣警察專

科學校製發結業證書；實務訓練 6 個月，於教育訓練結業後 1

週內實施，合計 18個月。 

 


